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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广西送变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投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联合投标工作概述 

鉴于公司所处行业的特殊性，为便于公司承接海外 EPC 项目，公司拟于

2016-2017 年度与广西送变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送变电”）进行

联合投标。  

《关于与广西送变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投标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广西送变电联合投标不会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联合投标方情况介绍  

联合投标方为广西送变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送变电”），法

定代表人李东，注册资本 13,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南宁市江南区淡村路 18 号。主

营业务：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

业承包，特种专业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一级，电网工程类

甲级调试，市政公用工程，通讯工程，机电设备安转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钢结构

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承包境外电力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

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是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承担电力行业丙级范围的设计，铁件制造、加工；电力设施运行维护、检修、

抢修服务；变电站电电气设备试验和检验含油、气试验和检验。（取得资质证后方

可在其有效期内开展经营）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广西送变电 100%股权。 

公司与广西送变电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联合投标的主要内容  

1、联合投标双方：公司与广西送变电 

2、联合投标方式：公司与广西送变电进行联合投标，即联合投标各主体以联

合体方的名义参加投标，独立报价。中标后，根据业主要求，以业主与双方分别签

订工程协议、三方共同签订工程协议或以公司为总承包形式与业主签订工程协议然

后分包给广西送变电等形式进行工程协议签署，并独立进行工程实施。 

3、相关授权：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同意公司董事长饶陆华先生为联合投标

项目相关事务的获授权人士，具体处理联合投标有关事宜。联合投标项目单笔保函

金额在 3,000 万元人民币以内的，由饶陆华先生决定联合体保函的申请并签署董事

长决定等相关法律文件。以上授权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期限为生效后

一年内有效。 

四、进行联合投标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联合投标事宜有利于便利公司承接海外 EPC 项目，借助优势做大做强，

进一步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若联合体成功竞得项目，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积

极影响，为公司今后进一步开展同类项目奠定基础。若联合体未竞得项目，则不会

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